焉耆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一）
根据《2021年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和《2021年地县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文件精神，涉及焉耆回族自治县1家小作坊。现将焉耆县马吴氏饮品店销售的酸奶（马吴氏原味酸牛奶）经抽样检验酵母项目不符合GB19302-2010要求为不合格的酸奶核查处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马吴氏饮品店(小作坊）生产的马吴氏原味酸牛奶安全抽检检验，该小作坊负责人马青林当时在店配合抽检。抽检的样品为：（样本名称：马吴氏原味酸牛奶 ，商标：无，生产日期：2020年12月26日，抽样基数：12kg，抽样数量1.8kg）。
2021年2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宋颜清、王新阳送达针对该店生产销售的马吴氏原味酸牛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抽样检验出具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检验报告编号为№：2020X-J-SP24297号），检验项目酵母项目不符合GB19302-2010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小作坊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经调查查明：马吴氏饮品店(小作坊）经营者马青林陈述生产酸乳仅凭经验，在生产过程中加入发酸乳时，没有使用相适应的称量和计量工具，导致酵母超标，经营者马青林陈述2020年12月26日共生产马吴氏原味酸牛奶12kg，销售10.2kg，销售价格为：12.5元/kg，当天销售额为127.5元，生产成本5元/kg。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抽样1.8kg，由于当事人没有进行生产销售记录，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该店的行为违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鉴于当事人主动配合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取证，且如实陈述其违法事实并及时整改。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三条“三、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七）项第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1）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综上所述，建议从轻处罚。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3000元罚款。
三、小作坊整改情况
[bookmark: _GoBack]整改措施: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要求，提高质量安全意识，加强食品安全意识。依法履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之规定，落实好食品添加剂称量、计量工具配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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